
 

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
济院政字[2009]9 号 ________________ 
    

济 宁 学 院 

关于成立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通知 
 

 

各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全民健身计划纲要》, 进一步推动

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，丰富校园文化生活, 增强师生体质，

经研究决定，我校成立“济宁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”（简称

“院体委”）。现将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公布如下： 

主  任：朱松涛 

副主任：李  岩  种衍新  朱宁波  李传银  赵建胜 

  肖  静  宋亚军  张建华 

委  员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： 

丁长银  王  军  邓新民  史仍洲  吕祥华 

孙  文  朱宁波  朱松涛  宋亚军  张建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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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新祥  李传银  李作义  李  岩  杨  杰 

肖  静  陈传祥  陈彦华  种衍新  赵建胜 

夏可树  徐  进 

院体委下设办公室： 

办公室主  任：宋亚军 

办公室副主任：韩  华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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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09 年 3 月 10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60 份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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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章程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济宁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，是全面领导全院师

生体育竞赛、群体活动开展的体育机构，是在院党委、院行

政领导下开展工作的，一切活动均接受省、市教育行政部门

和国家体育总局、省、市体育部门的指导。   

第二条  院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宗旨，坚持四项基本原

则，遵循教育部、国家体育总局、省教育厅体卫处、高校大

学生体育联合会的有关文件、政策，组织校际间、系际间及

各单项体协之间的交流和活动。促进我院体育运动的普及和

提高，培养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。 

第二章  任  务 

第三条  院体育运动委员会的任务： 

1．宣传贯彻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方针、政策，

执行中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、山东省大学生体育协会的有关

规定。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为学校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服务。  

2．宣传贯彻《体育法》、《学校体育工作条例》和《全

民健身计划纲要》，并将各项要求和措施落到具体的工作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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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制订全院体育工作计划，监督计划的实施，定期进

行工作总结、交流经验、督促检查各系、学生会、团委及各

单项体协开展体育工作的情况。 

4．举办全院性的群体竞赛活动，如济宁学院田径运动

会、球类比赛等。 

5．组织参加省、市级以上的学院体育代表队的竞赛、

训练工作。 

6．通过开展群体活动，向广大学生、教职工进行爱国、

爱校，发扬集体主义精神，建立终身体育意识的教育，培养

奋勇进取、顽强拼搏、团结友爱的优良品德。 

7．加强各兄弟院校的体育交流和本地区各级体育部门

的联络。必要时，有义务承办一些高校间体育竞赛活动。有

条件的话，可以承办、协办一些省、市级的比赛任务。 

8．有计划地举办一些重点项目的单项技术训练班和学

生裁判员的培训班。 

9．院体育运动委员会每学年至少召开两次以上全体会

议，并记录和整理会议纪要。 

10．每年负责收集整理学院体育大事记（或学院体育年

鉴）。 

第三章  组织机构 

第四条  机构组成人员： 

1．院体委设主任一名(由主管体育工作的院领导担任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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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院体委设副主任若干名。   

3．院体委委员若干名，主要由学院各部门负责人担任。  

4．院体育运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挂靠体育系。 

第四章  经费的来源与用途 

第五条  经费来源：  

1．校体育运动委员会的活动经费，由学院在年度经费

预算中划拨，实行专款专用。 

2．接受社会有关方面的赞助。 

第六条  经费用途： 

1．全校性群体竞赛活动的开支(如学院田径运动会、球

类比赛等)。 

2．对各单项体协开展活动的支持。 

3．校代表队外出比赛、训练开支。  

4．如遇重大比赛或计划外比赛，其经费开支，则另行

报告审批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 

 


